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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部门概况
一、主要职责
（一）负责组织、协调全市统计工作，确保统计资料真实、准确、及时。
（二）监督检查统计法律法规贯彻落实情况，组织实施全市统计行政执法工作，组织实施统计法律法规宣传教育，依法查处统计违法行为。
（三）组织实施统计改革和统计现代化建设规划。组织实施经济社会发展的统计制度、统计方法。组织实施国民经济核算制度和投入产出调查，汇编提供国民经济核算资料。
（四）会同有关部门组织实施人口、经济、农业普查及专项调查工作，汇总、整理和提供有关普查和调查方面的统计数据并进行统计分析。
（五）组织实施农林牧渔业、工业、建筑业、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房地产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以及装卸搬运和其他运输服务业、仓储业、计算机服务业、软件业、科技交流和推广服务业、社会福利业等统计调查，收集、汇总、整理和提供有关调查的统计数据。综合整理和提供地质勘查、旅游、交通运输、邮政、教育、卫生、社会保障、公用事业等全市基本统计数据。
（六）组织实施能源、投资、消费、收入、科技、人口、劳动力、社会发展基本情况、环境基本状况等统计调查，收集、汇总、整理和提供有关调查的统计数据。综合整理和提供资源、房屋、对外贸易、对外经济等全市基本统计数据。
（七）组织实施各县（市、区）、各部门的经济、社会、科技和资源环境统计调查。统一公布全市基本统计资料。定期发布全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情况的统计信息。
（八）对国民经济、社会发展、科技进步和资源环境等情况进行统计预测、分析，提供统计信息和咨询建议。
（九）依法备案部门统计调查项目。指导专业统计基础工作和统计基层业务基础建设。建立健全统计数据质量审核、监控和评估制度。
（十）建立并管理全市统计信息化系统和统计数据库系统，实施统计数据联网直报，指导全市统计信息化系统建设。
（十一）协助地方管理县（市、区）统计局局长和副局长。组织并管理统计干部培训工作。监督管理中央和省级财政安排给市、县两级政府统计部门的统计经费。
（十二）收集、整理有关产业发展数据，开展统计工作方面的资料交换。
（十三）完成市委、市政府交办的其他任务。
2、 基本情况
（一）机构设置情况
我部门共设置8个内设机构，包括：办公室、统计制度法规科、国民经济综合统计科、工业能源统计科、投资统计科、人口与社会科技统计科、农村社会经济统计科、服务业和贸经统计科。
所属单位0个。
（二）决算单位构成情况
纳入我部门2024年度部门决算编报的单位共1个。即：保山市统计局。
纳入我部门2024年度部门决算编报的单位与我部门所属单位范围保持一致。
（三）部门人员和车辆的编制及实有情况
我部门2024年末编制内实有人员26人。包括财政拨款开支经费的：公务员19人，参照公务员法管理人员0人，事业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5人，机关和事业工人2人；经费自理人员0人。
我部门2024年末其他人员3人。包括财政拨款开支经费的人员3人；经费自理人员0人。
年末尚未移交养老保险基金发放养老金的离退休人员共计0人。年末由养老保险基金发放养老金的离退休人员17人（离休0人，退休17人）。
车辆编制1辆，在编实有车辆1辆，超编0辆。
3、 重点工作概述
[bookmark: _GoBack]（一）强化政治引领，全面从严治党纵深推进。一是政治机关建设持续深化。严格落实“第一议题”制度，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计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切实将学习成果转化为提升统计能力、提高数据质量、推进统计改革的工作思路和具体举措。二是管党治党责任不断压实。强化巡察整改政治责任，全力抓好市委巡察整改工作，目前已完成问题整改29个、正在推进整改1个，建立健全长效制度机制7项。扎实开展党纪学习教育，认真开展公职人员违规饮酒问题专项整治，深入推进节约型机关建设，持续落实“党政机关习惯过紧日子”要求，扎实推进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扎实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认真组织开展规范全市招商和项目实施领域突出问题专项行动工作，截止目前发现问题13个，整改13个，移交市纪委市监委问题线索1条，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怨”问题数2个，新建制度2个，完善工作机制3个。持续推进“清廉云南”建设保山行动任务，认真落实政治监督“护航行动”牵头责任。三是意识形态责任有效落实。加强“保统微讯”微信公众号、门户网站、微信工作群等各类意识形态阵地管理，严格信息发布“三审三校”。通过“保统微讯”微信公众号加强统计数据解读分析，积极引导社会预期，坚决有效防范化解处置意识形态领域风险。
（二）深化统计监督，依法统计依法治统全面推进。一是全力抓好国家统计督察整改工作。草拟《保山市贯彻落实〈国家统计局常规统计督察反馈意见整改方案〉任务清单》并负责推进整改工作落实，目前已完成各项整改任务。二是强化统计法治宣传。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计工作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纳入市委常委会、政府常务会传达学习1次。持续推进统计法律法规进党校进机关，主要领导到市委党校中青班开展统计法授课1次，举办保山市统计法律法规专题培训班1期，领导干部依法统计意识进一步提升。三是强化统计监督。组织县区统计工作人员参加国家统计执法资格考试，全市拥有国家统计执法证人员增加到21人，统计执法力量进一步增强。制定了我市《部门统计工作规范（试行）》，进一步健全部门统计数据质量责任体系，组织保山市部门统计工作规范业务培训1次。完成了市级2024年度统计执法检查和“双随机、一公开”执法检查工作。持续推动统计监督与各类监督协同贯通，执行好统计造假“一票否决制”，年内回复组织部门征求意见409人次，及时反馈市管干部履行统计职责情况。配合做好十一届省委第八轮巡视和五届市委第八轮、第九轮、第十轮、第十二轮巡察工作，联合市纪委监委、市委巡察办开展首轮巡统联动，对隆阳区、施甸县、腾冲市、昌宁县统计局主要负责人固定资产投资数据失实问题开展了防惩统计造假弄虚作假集体约谈。分级分类做好新修改《统计法》的学习宣传，积极营造全社会知晓、遵守统计法的良好氛围。
（三）围绕中心大局，统计服务优质高效。着力拓宽服务领域、创新服务方式、提升服务效能，以高水平统计监测分析服务高质量发展。一是加强统计监测分析。加强统计分析研判，在全市每季度经济运行分析会中，逐一针对重点指标提出针对性意见建议，提供统计保障。着力强化统计分析，今年以来上报《重要统计信息专报》30篇，为市委、市政府科学决策提供坚实的数据支撑。二是加大数据发布解读。通过“保统微讯”公众号、政府门户网站发布新闻稿件、统计数据140余篇，方便社会公众线上及时了解掌握统计信息、统计数据，积极发挥正面宣传引导作用。三是统筹开展调查监测工作。扎实做好人口变动抽样调查、人口固定样本跟访调查、城市高质量发展统计监测、乡村振兴统计监测专项调查、开发区统计监测等工作。配合开展好相关考核评价，全力配合相关部门完成高质量发展综合绩效考核、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评价、全市综合考评等考核评价任务。四是抓实统计服务培训。深入开展统计服务，主要领导带队联合市直部门对五县（市、区）开展统计工作服务。邀请省统计局到保开展统计服务专项行动，服务内容涵盖“四上”企业入库、人口统计相关业务、部门统计工作规范业务培训等，进一步提升全市统计工作能力。分级分类对五县（市、区）人民政府，市、县行业主管部门、统计部门200余人开展了GDP核算、工业、投资、贸易等全专业统计业务培训，统计基层基础进一步夯实。五是为全市硅光伏产业发展提供统计支撑，牵头起草《保山市硅光伏产业垂直一体化项目跨区域配置资源利益分享暂行办法（送审稿）》，为加速硅光伏产业垂直一体化布局提供统计思路。六是五经普工作有序开展。坚持把数据质量贯穿普查工作全过程，组织好普查登记工作，配合好国务院经普办事后数据质量抽查组莅保检查，做好普查主要数据公报发布前期准备工作。

第二部分  2024年度部门决算表
（详见附件）
本部门2024年度无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无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财政拨款收入，《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表》、《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表》为空表。

第三部分  2024年度部门决算情况说明
一、收入决算情况说明
保山市统计局2024年度收入合计5787491.01元。其中：财政拨款收入5787491.01元，占总收入的100.00%；无上级补助收入，无事业收入，无经营收入，无附属单位上缴收入，无其他收入。
与上年相比，收入合计减少709515.43元，下降10.92%。其中：财政拨款收入减少709515.43元，下降10.92%；上级补助收入无增减变动；事业收入无增减变动，经营收入无增减变动，附属单位上缴收入无增减变动，其他收入无增减变动。主要原因一是退休4人，人员经费及公用经费相应减少630200.55元；二是2024年主要开展普查工作，较2023年普查准备阶段所需经费减少79314.88元。
二、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保山市统计局2024年度支出合计5787491.01元。其中：基本支出5308852.39元，占总支出的91.73％；项目支出478638.62元，占总支出的8.27％；无上缴上级支出；无经营支出；无对附属单位补助支出。
与上年相比，支出合计减少709515.43元，下降10.92%。其中：基本支出减少630200.55元，下降10.61%；项目支出减少79314.88元，下降14.22%；上缴上级支出无增减变动；经营支出无增减变动；对附属单位补助支出无增减变动。主要原因一是退休4人，人员经费及公用经费相应减少630200.55元；二是2024年主要开展普查工作，较2023年普查准备阶段所需经费减少79314.88元。
（一）基本支出情况
2024年度用于保障保山市统计局机关、下属事业单位等机构正常运转的日常支出5308852.39元。其中：基本工资、津贴补贴等人员经费支出4817621.78元，占基本支出的90.75％；办公费、水电费、维护费、公务接待费等公用经费491230.61元，占基本支出的9.25%。人均公用经费16938.99元。
（二）项目支出情况
2024年度用于保障保山市统计局机关、下属事业单位等机构为完成特定的行政工作任务或事业发展目标，用于专项业务工作的经费支出478638.62元。其中：基本建设类项目支出0.00元。
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经费支出478638.62元，主要用于开展2024年经济普查业务工作，涉及全市范围内县（市）区，各乡镇、街道办事处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各类单位的基本情况。通过2969名普查“两员”对51101家单位和189886家个体户进行逐一清查、普查登记。
三、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一）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总体情况
保山市统计局2024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5787491.01元，占本年支出合计的100.00%。与上年相比减少709515.43元，下降10.92%，完成年初预算的101.72%。
（二）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分功能分类科目情况	
1.一般公共服务（类）支出4663237.73元，占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总支出的80.57%，完成年初预算的97.11%。主要用于统计信息事务支出4663237.73元，其中：行政运行支出3682651.04元、专项统计业务支出97499.49元、专项普查活动支出478638.62元、事业运行支出404448.58元；造成预决算差异的主要原因是退休4人，经费相应减少。
2.外交（类）支出0.00元，占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总支出的0.00%，年初无此项预算。
3.国防（类）支出0.00元，占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总支出的0.00%，年初无此项预算。
4.公共安全（类）支出0.00元，占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总支出的0.00%，年初无此项预算。
5.教育（类）支出0.00元，占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总支出的0.00%，年初无此项预算。
6.科学技术（类）支出0.00元，占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总支出的0.00%，年初无此项预算。
7.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类）支出0.00元，占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总支出的0.00%，年初无此项预算。
8.社会保障和就业（类）支出746836.05元，占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总支出的12.90%，完成年初预算的146.47%。主要用于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746836.05元，其中：行政单位离退休7800.00元、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488441.76元、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支出250594.29元；造成预决算差异的主要原因是退休4人，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支出增加。
9.卫生健康（类）支出371630.23元，占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总支出的6.42%，完成年初预算的98.36%，主要用于行政事业单位医疗支出971630.23元，其中：行政单位医疗187256.81元、事业单位医疗24341.88元、公务员医疗补助148892.00元、其他行政事业单位医疗支出11319.54元；造成预决算差异的主要原因是退休4人，经费相应减少。
10.节能环保（类）支出0.00元，占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总支出的0.00%，年初无此项预算。
11.城乡社区（类）支出0.00元，占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总支出的0.00%，年初无此项预算。
12.农林水（类）支出0.00元，占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总支出的0.00%，年初无此项预算。
13.交通运输（类）支出0.00元，占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总支出的0.00%，年初无此项预算。
14.资源勘探工业信息等（类）支出0.00元，占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总支出的0.00%，年初无此项预算。
15.商业服务业等（类）支出0.00元，占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总支出的0.00%，年初无此项预算。
16.金融（类）支出0.00元，占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总支出的0.00%，年初无此项预算。
17.援助其他地区（类）支出0.00元，占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总支出的0.00%，年初无此项预算。
18.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类）支出0.00元，占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总支出的0.00%，年初无此项预算。
19.住房保障（类）支出5787.00元，占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总支出的0.10%，年初无此项预算。
20.粮油物资储备（类）支出0.00元，占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总支出的0.00%，年初无此项预算。
21.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类）支出0.00元，占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总支出的0.00%，年初无此项预算。
22.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类）支出0.00元，占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总支出的0.00%，年初无此项预算。
23.其他（类）支出0.00元，占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总支出的0.00%，年初无此项预算。
24.债务还本（类）支出0.00元，占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总支出的0.00%，年初无此项预算。
25.债务付息（类）支出0.00元，占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总支出的0.00%，年初无此项预算。
26.抗疫特别国债安排（类）支出0.00元，占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总支出的0.00%，年初无此项预算。
4、 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一）总体情况
2024年度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决算中，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年初预算为50000.00元，决算为19521.13元，完成年初预算的39.04%；支出决算较上年减少减少375.79元，下降1.89%。
因公出国（境）费支出年初预算为0.00元，决算为0.00元，占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总支出决算的0.00%；公务用车购置费支出年初预算为0.00元，决算为0.00元，占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总支出决算的0.00%；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支出年初预算为35000.00元，决算为14359.13元，占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总支出决算的73.56%，完成年初预算的41.03%；公务接待费支出年初预算为15000.00元，决算为5162.00元，占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总支出决算的26.44%，完成年初预算的34.41%。
因公出国（境）费支出决算较上年无增减变动，上年无此项支出；公务用车购置费支出决算较上年无增减变动；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支出决算较上年增加3014.21元，增长26.57%；公务接待费支出决算较上年减少3390.00元，下降39.64%；具体是国内接待费支出决算5162.00元（其中：外事接待费支出决算0.00元），减少3390.00元，下降39.64%；国（境）外接待费支出决算0.00元，较上年无增减变动。
（二）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2024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年初预算为50000.00元，支出决算为19521.13元，完成年初预算的39.04%；支出决算较上年减少减少375.79元，下降1.89%。
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中：因公出国（境）费支出年初预算为0.00元，决算为0.00元；公务用车购置费支出年初预算为0.00元，决算为0.00元；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支出年初预算为35000.00元，决算为14359.13元，完成年初预算的41.03%；公务接待费支出年初预算为15000.00元，决算为5162.00元，完成年初预算的24.41%。2024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决算数小于年初预算数的主要原因是2024年数据核查、统计执法检查等工作较多，加之车辆较旧，运行维护成本高。
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中：因公出国（境）费支出决算较上年无增减变动；公务用车购置费支出决算较上年无增减变动；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支出决算增加3014.21元，增长26.57%，；公务接待费支出决算减少3390.00元，下降39.64%，具体是国内接待费支出决算5162.00元（其中：外事接待费支出决算0.00元），较上年减少3390.00元，下降39.64%，；国（境）外接待费支出决算0.00元，较上年无增减变动。2024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决算减少的主要原因是接待批次减少7个，人次减少22人，“三公”经费支出整体下降。
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实物量的具体情况：
1.安排因公出国（境）团组0个，累计0人次。
2.购置车辆0辆。开支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的公务用车保有量为1辆。主要用于开展统计调查工作所需车辆燃料费、维修费、过路过桥费、保险费等。
3.安排国内公务接待12批次（其中：外事接待0批次），接待人次43人（其中：外事接待人次0人）。主要用于配合上级统计机工作，产生的接待批次及人次等）发生的接待支出。安排国（境）关开展统计调研、数据质量核查及执法检查发生的接待支出。安排国（境）外公务接待0批次，接待人次0人。
（三）需要说明的事项
不存在需要说明的事项。

第四部分  其他重要事项及相关口径情况说明
一、机关运行经费支出情况
保山市统计局2024年机关运行经费支出491230.61元，比上年减少108919.96元，下降14.22%，主要原因是退休4人，经费相应减少。部门机关运行经费主要用于保障机关日常运行开支，其中：办公费36285.48元、水费4902.00元、电费11598.00元、维护费20000.00元、公务接待费5162.00元、工会经费104300.00元、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14359.13元、其他交通费用260100.00元。
二、国有资产占用情况
截至2024年末，保山市统计局资产总额798970.20元，其中，流动资产14319.19元，固定资产715336.15元（净值），对外投资及有价证券0.00元，在建工程0.00元，无形资产69314.86元（净值），其他资产0.00元（净值）（具体内容详见附表）。与上年相比，本年资产总额减少157318.98元，其中固定资产减少156658.49元。处置房屋建筑物0平方米，账面原值0.00元；处置车辆0辆，账面原值0.00元；报废报损资产0项，账面原值0.00元，实现资产处置收入0.00元；出租房屋0平方米，账面原值0.00元，实现资产使用收入0.00元。
（国有资产占有使用情况表详见附表）
三、政府采购支出情况
2024年度，部门政府采购支出总额79854.13元，其中：政府采购货物支出11760.00元；政府采购工程支出0.00元；政府采购服务支出68094.13元。授予中小企业合同金额75435.00元，其中：授予小微企业合同金额75435.00元。
四、部门绩效自评情况
部门绩效自评情况详见附表。
五、其他重要事项情况说明
无。
六、相关口径说明
（一）基本支出中人员经费包括工资福利支出和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公用经费包括商品和服务支出、资本性支出等人员经费以外的支出。
（二）机关运行经费指行政单位和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使用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安排的基本支出中的公用经费支出。
（三）按照党中央、国务院有关文件及部门预算管理有关规定，“三公”经费包括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公务接待费。其中：因公出国（境）费，指单位公务出国（境）的国际旅费、国外城市间交通费、住宿费、伙食费、培训费、公杂费等支出；公务用车购置费，指公务用车购置支出（含车辆购置税、牌照费）；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指单位按规定保留的公务用车燃料费、维修费、过桥过路费、保险费、安全奖励费用等支出；公务用车指用于履行公务的机动车辆，包括省部级干部专车、一般公务用车和执法执勤用车；公务接待费，指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含外宾接待）费用。本文中公开的财政拨款“三公”经费相关数据是一般公共预算、政府性基金及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财政拨款支出的相关经费，不含非财政拨款部分。
（四）本文所称财政拨款“三公”经费决算数是指各部门（含下属单位）当年通过本级财政拨款和以前年度财政拨款结转结余资金安排的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和公务接待费支出数（包括基本支出和项目支出）。

第五部分  名词解释
部门决算：各部门依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及其履行职能情况编制，反映部门所有预算收支和结余执行结果及绩效等情况的综合性年度报告，是改进部门预算执行以及编制后续年度部门预算的参考和依据。
监督索引号5305000014100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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